本社客戶購置住宅貸款展延方案

1、 為因應購置住宅貸款用戶財務需要，減輕其還本付息負擔，客戶符合下列資格者，本社得依客戶之申請，將借款期限酌予延長，惟最長不超過３０年：

（1） 屬自用住宅購屋貸款者，但本社得視個案彈性放寬受理。

（2） 客戶購置住宅貸款目前無積欠利息，且個人信用資料無不良紀錄者。

（3） 客戶年齡加延長後之剩餘還款年限不得超過７５歲，但本社得視個案彈性放寬受理。

（4） 客戶未曾申辦９５年銀行公會消費金融無擔保債務協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前置協商及非自願性失業勞工自用住宅購屋貸款本金緩繳及展延還款期限。

2、 客戶應檢具之文件依本社相關規定辦理。

3、 本方案受理申請期限至民國９８年１２月底止，並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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